附件二
眼视光中心招商项目评分细则
	序号
	评分因素
及权重
	分值
	评分标准
	说    明

	1
	报价
	45
	以本次符合要求的有效报价最高价为基准价，投标报价得分=(投标报价／基准价)×45分。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少于2万/年作无效投标处理）

	2
	运营管理
方案
	21
	参与商家提供运营管理方案，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①项目运营计划、②项目人员组成、③验光配镜流程、④产品质量保障措施、⑤售后服务方案 、⑥安全生产管理制度、⑦应急预案等进行详细的阐述，内容齐全、科学合理得21分；若有一项缺失扣3分，每一项有不详尽/不合理扣1.5分。
	


	3
	视力筛查能力
	20
	1.参与商家提供参与“明眸”健康工程等视力筛查的工作经验或类似政府组织的大型视力筛查工作项目资料（每参加过1次得2.5分，最多得10分）；
2.能为学校、医院提供视力筛查大数据平台，拥有筛查统筹能力，提供完整的筛查方案，满足家、校、医系统之间数据互联互通得10分，仅满足医院系统数据互联互通得5分。
	[bookmark: _GoBack]1项须提供政府相关文件（加盖鲜章）等证明材料。
2项须提供系统软件采购合同或系统界面截图。

	4
	装修方案
	9
	参与商家提供项目装修方案效果图（彩色）。根据我院项目场地和实际需求得分。
优得7-9分，良得4-6分，差得1-3分，不提供不得分。
	

	
5


	业绩经验
	5
	参与商家提供近三年与二甲及以上公立医院合作类似业绩，每提供1个业绩得2.5分，总分5分。
	提供合同复印件或中标通知书并加盖鲜章。不提供的不得分。



